
切  結  書
茲本人耕種       地段       地號等     筆
土地（如附表所列地號），其所有權人為旅居外
地，今因無法取得該地主之租賃契約書，爾後若
其中無論任何一筆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異議而發生
爭議等情事，本人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此致
金門縣農業試驗所

立切結書人：
身份證字號：
戶籍住址：
電話：

中 華 民 國  　 　 年 　 　 月 　 　 日

切結書

劃段 地號
所有權人

姓名
劃段 地號

所有權人

姓名
劃段 地號

所有權人

姓名



   共計     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


